
 

華南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特別不保事項附加條款 

107.06.22（107）華產企字第 131號函備查 

第一條 特別不保事項 

茲經雙方同意，於要保人投保華南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(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)後，附加華

南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特別不保事項附加條款(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)，本公司對因下列事

由所致之損失不負賠償責任： 

1.因法院所課之懲罰性賠款或政府機關所裁定之罰鍰所致之賠償責任。 

2.直接或間接因菸草或其製品、石棉(Asbestos)、石棉製品或含有石棉之任何產品所致之賠

償責任。 

3.直接或間接因電磁 場 (Electromagnetic Fields) 、電磁干擾 (Electromagnetic 

Interference)所引起或造成，或與電磁場、電磁干擾有關之賠償責任。 

4.直接或間接因遺傳基因被改造(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(GMO))所引起或造成，或

與遺傳基因被改造有關之賠償責任。 

 

第二條  條款之適用 

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相牴觸時，依本附加條款規定辦理，其他事項仍適

用主保險契約條款之規定。 


